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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在天河区骏景花园走访

时，正好遇到张先生使用共享充电桩给他

的自行电动车充电。张先生告诉记者，从

消防安全的角度考虑，他很支持禁止电动

车进入室内充电的政策。他已经养成在

共享充电桩充电的习惯，这些充电桩离家

近，不用辛苦将电池搬回家，安全且方

便。“之前家人就已经看到电动车充电起

火的新闻，以前每次看到我在家充电都很

担心，小区建好充电桩以后我马上就开始

用了，这样安心很多。”张先生说。

新快报记者在骏景花园的3个共享充

电点看到，每个点都有约20个充电插口，

现场使用率约为一半。张先生称，目前小

区里的共享充电插座能够满足他的充电

需求，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部分电动自

行车车主充完电后没有及时将车移走，占

用充电车位，造成充电车位的浪费。

在天河区车陂街，居民陈女士告诉

新快报记者，她支持禁止电动自行车或

者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电梯的政

策。她表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措施，处

罚具有较高的震慑作用，才能让居民遵

守规则。她之前看新闻，其他小区有在

电梯装上能够识别电动自行车的感应

器，每当电梯里有电动自行车出现就会

自动报警。这样的设备应该多推广，最

好可以单独识别电池，防止有人把电池

单独拿进电梯。

在天河区车陂街姓陆巷，李女士正在

停放电动自行车，她告诉新快报记者，希

望共享充电桩的操作更加简便，她尝试过

在充电桩充电，操作了5分钟也没有成功，

手机App显示在充电，但是没有看到电源

指示灯亮起，旁边也没有专业人士指导，

无奈之下只能放弃。李女士通过共享充

电桩上的告示得知，共享充电桩的电费比

在家里充电贵，她认为，要让车主习惯使

用充电桩，起码要做到共享充电桩充电的

电费与在家里充电的电费持平。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虎塘村这批充

电桩是由广州伟宏公司（好易点）免费安

装的，使用者将按用电量收费。邓雪兰

介绍，虎塘村先建一批约10个插口作为

试点，如果使用率高，将再在另外一处公

用地加装充电桩，满足村民住户的使用

需求。企业负责人何先生介绍，该公司

从事这项已业务5年，去年开始公司业

务量增加了很多，目前在广州市的番禺、

天河、白云、荔湾、海珠等区安装的充电

桩比较多，广州地区已开通约2万个插

口。收费标准为：月卡 19.9 元/70 小时

（约0.28元/小时，时长用完可以叠加购

买），以购买日期为起始日30天有效期，

单次临时充电2元3小时，3元6小时。

何先生介绍，现在主要是各区的街

道、物业管理部门联系企业安装，公司先

派技术人员看场地，然后就可以开始施

工，工程一般一天就可以完成，如果场地

没有遮阳棚要加装的话，就要多一天，总

的来说从安装到投入使用的时间短效率

高。从使用率来看，据初步估计，广州市

内的充电桩有六七成在城中村使用，使

用率较低，而安装在楼盘小区的充电桩

使用率已经达到八九成。

好易点充电桩如何保证安全？据介

绍，除了肉眼可见的充电插口，设备背后

的平台还有监控数据，只要使用者绑定

微信并连接电池，平台就会检测电池是

否过载、损坏，如有电池损坏就会报警，

后台就会通知车主，并且自动停止充

电。该公司的充电桩在广州运营多年仍

然保持零事故的记录。

消防新规7月落地 你家门口的充电桩够用吗？
街镇、村居纷纷建设充电站点，多数街坊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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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虎
塘村迎来一辆工程车，车上下来几名
工人，他们在党群服务中心一侧的墙
上划线、钻孔……“村里绝大多数家庭
有电动自行车，为了让他们安全充电，
不让电动自行车上楼，我们决定安装
一些充电桩给大家使用。”虎塘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邓雪兰告诉新快
报记者，虎塘村离镇中心比较远，安装
充电桩也是为了方便快递小哥。

这样的安装场景近日在广州各区
频繁出现。今年 7月 1日起，新修订
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正式
施行。其中规定已经建好的小区需设
置或者改造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同时
禁止在室内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电
动摩托车，或为其充电，禁止携带电动
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进入电
梯轿厢。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新规
实施后，市内各街镇、村居对于充电桩
的需求更迫切了。

“电动车需按秩序停放充电，充电时

长不得超过8小时……”7月8日上午，新

快报记者走访天河区员村街道山顶社区

天一庄小区，看到小区一栋住宅楼下有

一处停满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站，现场设

置了30多个充电插座，墙上贴着充电桩

“安全提示”和“操作指南”。

小区门口的一家超市广场上新增了

一处电动自行车充电站，设有9个充电插

口；附近恒安大厦门前也有方便居民给

电动车充电的停放点……山顶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新快报记者，目前社区内已有4

个便民充电站，“还不够，电动车越来越

多，充电和停放需求都在增加”。以该小

区为例，社区也在考虑继续“挖潜”，利用

闲置的服务设施进行改造，增设充电桩，

引导居民有序停车充电。

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广州市内无

论是需求集中的居民小区，还是人来人

往的商业场所，可供电动自行车充电、临

时停放的充电站都非常抢手。市内的骑

手众多，安全、方便、快速，是他们对充电

桩设施的迫切要求。如何给电动自行车

提供一个“安全港湾”，促进使用者规范

停车、安全充电，成为基层社区治理面临

的一个突出问题。

翠雅小区位于山顶社区附近的环宇

社区，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停放点

可同时供40辆电动车充电，很受小区居

民欢迎。环宇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雷群燕表示，去年底，在2022年社区十件

民生实事票决会上，“推进小区电动车充

电桩建设”被列入民生实事候选项目。针

对群众呼声高并具备条件的小区，社区努

力协调积极推动小区增设充电桩，既满足

居民需求，又降低安全风险。

城中村：
街道联合企业推广充电桩

近日，新快报记者走访白云区云城街萧岗

经济联合社了解到，这里也安装了不少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这是云城街联合中国移动广州

白云分公司，推动电动自行车智能便民充电桩

建设的成果，将覆盖萧岗经济联合社15个经济

合作社。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云城街萧岗经济联合

社一带出租屋较多，因租金便宜、交通便利等

优势，吸引了很多来穗人员在这里居住生活，

电动自行车使用量较大，但辖内此前没有充电

桩。因此，云城街联合中国移动广州白云分公

司，试点建设电动自行车智能便民充电桩，解

决辖内居民电动车充电难、停车难的问题。

走进位于萧岗小学后门的党建便民亭广

场，只见这里有一个面积约400平方米的充电

站，数辆电动自行车在灰色的铁棚下停放、充

电，宣传栏上张贴着充电指南、资费标准、消防

安全提示等信息。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该站点

设有60个充电口，每个充电口都附有二维码，

用户扫码选择充电时间、支付费用，即可为电

动自行车充电。车辆充满电后，系统将自动识

别、自动断电，杜绝了过度充电的风险。

“电动自行车停在这里，不会日晒雨淋，也

不用担心回家晚了楼下没地方充电，真的是很

方便！而且有了充电桩，住户不会把电动自行

车搬进楼进行违规充电，安全了很多！”萧岗经

济联合社第一经济合作社社员云姐，对村里已

投入运营一段时间的充电桩赞不绝口。

“我们建造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点，最主要

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中国移动广州白云分公

司白云新城网格总监梁思雁介绍，“在安全性

上，可以看到充电站内棚顶吊着很多‘红灯

笼’，这些都是按标准严格配备的干粉灭火器，

地面有手持灭火器，站内安装了视频监控，都

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车辆充电时的安全。”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按照电量的大小，资

费设置有0.5元/小时、0.7元/小时、0.9元/小时

3 个等级标准，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充电时间。

“一般小型电动车3个小时即可充满电，按照每

小时0.5元的资费标准计算，充满一次电只需

要1.5元。”梁思雁说。

根据广东省电动车商会联合各大品

牌和各地办事处进行的统计显示，截至

2021底，广东省两轮电动车社会保有量

达到2500万辆。由于户外充电桩不足、

充电价格不均等，入户充电现象普遍，

“人车同屋”导致火灾风险高。对此，《实

施办法》增加了有关电动车消防安全管

理的内容。

《实施办法》明确，拟建、在建的住宅

小区、住宅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按

照规定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配置符合用电安全要求的充电设施，采

取防火分隔措施。已经建好的小区，既

有建筑场所的产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设置或者改

造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无法设置或者改

造的，应当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实施办法》规定，禁止在建筑物的

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

以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

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或者为电动

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充电；禁止

携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

进入电梯轿厢。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虎塘村安装充

电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新

规实施，将使居民安全充电的需求更为

迫切。基层主动联络企业为居民安装充

电桩的，远远不止虎塘村一处。

新规要求小区设置或改造充电场所

村居主动“约建”企业免费安装

海珠区的翠城花园是一个大型小

区，目前常驻人口达两万人，电动自行

车约有1200台，出现了消防通道堵塞和

电池充电等严重的消防隐患。为解决

充电问题，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今

年 1 月开始小区外围陆续安装了充电

桩与雨棚。

6月底，新快报记者走访翠城花园外

围，发现这里设置了集中充电桩及电池

充电柜，但记者发现占用充电桩停车的

现象并不少见。其中一个充电站停放了

10台电动自行车，只有3台正在使用充

电桩充电。由于设置在市政道路上，使

用充电桩的车主并不仅限于翠城花园业

主。因此，有业主向记者表示希望能在

小区内设置充电桩。

对此，翠城花园物业服务中心负责

人告诉新快报记者，物业方面曾于2020

年9月、2021年4月和7月，以及2022年

多次征询业主意见，但部分业主考虑到

集中充电场所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对于

小区内加装集中充电桩的反对声音较为

强烈，征询没有通过。从今年 6 月上旬

开始，物业方面不断宣传新规。7月1日

开始，在各主要出入口、楼栋大堂、电梯

轿厢及对停放在公共门厅的电动车车主

派发温馨提示，并计划在7月4日开始设

专人专岗在各出入口值守，倡议车主将

电动自行车停放于小区外。

物业方面直言，由于没有执法权，物

管人员在执行方面有一定困难，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协助物管方对小区违规车主

进行劝阻、教育及处罚执行，排查违规停

放的电动自行车隐患；在小区外围规划

更多合理的停车点、设雨棚、安装充电桩

等，联合物管方引导车主将车停到外围。

4个充电站仍不够 社区还要“挖潜” 有小区欲建充电桩却遭业主反对

居民因为担心电动车充电起火而反

对小区安装充电桩怎么办？时事评论员

韩志鹏建议，充电桩可以安装在空旷地

域，确保充电桩即使发生自燃也不会危

及居民人身安全。他告诉新快报记者，

目前广州已经有换电站换电柜，居民可

以选择以换电取代充电，从长远的经济

效益看，居民在换电柜的消费并不一定

比充电桩贵，政府部门应当引导企业对

换电柜进行投入，建立长远可持续运行

的机制。韩志鹏认为，电动自行车会自

燃，本质上是电动自行车电池质量问题，

交警部门应当加强对非法改装电动自行

车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辆没收一辆。政

府相关监管部门要从源头上抓电动自行

车生产质量，加强对电动自行车企业生

产监管力度。

关 于 充 电 插 座 的 使 用 问 题 ，韩 志

鹏表示，首先需要居民加强公德意识，

充完电自行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非充

电区域。他认为这也属于管理问题，

小区物管方有管理职能，可以引导居

民充完电后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非充

电区域。

市民：对违规者要有处罚措施 充电要简便实惠

建议 韩志鹏：充电桩安装首选空旷地 政府要从源头抓好电池质量

■天河区员村街道内一家超市门前，可提供停放、充电的充电站深受市民欢迎。

◀居民停放电动车，占用充电

场所，这种现象很普遍。

■在海珠区翠城花园，电动自行车充电站内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显示出停放的需求较大，但也占用了充电的场地。

▲在白云区钟落潭镇虎

塘村，一家企业的工作

人员在安装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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